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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帖：母女俩惨遭断腿横祸

日前，署名为“葛立明”的网友发帖，帖中

描述称，“2月7日下午5点钟左右，我、姐姐、

妈妈，坐上老爸的车回石台过年。车开到沪

渝高速506km处安庆至池州段，突然发现前

方一辆轿车出了事故，横在超车道上。”

“听到呼救声，发现出车祸的司机躺在

中间护栏上向我们求助。当时我们所处位

置在超车道，我和姐姐就到紧急避险车道，

一边报警一边拦车。”

“一辆黄色轿车以箭一般的车速从我身

边飞驰而过，直接朝我姐和我妈撞去。等我

跑到姐身边，看到姐右小腿只有皮连着。我

又跑到妈旁边，妈妈一直在叫‘我的腿没了，

怎么搞哦！’”

家属：肇事者一个月未露面

帖中还对事故发生后的情形进行了描述。

“从肇事车上下来一男一女，男的从驾驶

室出来，女的从副驾驶室出来，他们两人一直

在车旁站着，其间我求他能发动车子把两个

伤者送到医院，他说车子坏了不行……”

“2月8日，我和父亲冒着大雪去交警大

队，没有见到肇事司机，肇事司机丢了五万

元钱，说要回家过年。”

帖中还称，肇事车牌是皖RH666F，肇

事司机是杨惠亮，原青阳县副县长，现池州

市商务局副局长，车主是其妹妹杨惠芬，池

州市兴济房地产股东。

“事后，他和妹妹统一口径，让妹妹杨惠

芬顶包。一个多月了，杨局长仍未出现。”

官方：肇事局长负主要责任

昨日，池州新闻网也对该起事故进行了

回应，“2013年2月7日7时58分许，葛某驾

车路过撞伤的李某，葛某妻子王某、女儿葛

某某下车行走至应急车道。18时5分许，杨

惠亮（池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驾驶其妹私家

车路过，刹车和右打方向时车辆失控，将葛

某妻子王某、女儿葛某某撞伤。18时13分，

杨惠亮向公安机关报案。救治医院根据伤

情对二伤者各截一个下肢进行治疗。经池

州市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杨惠亮对事故负主

要责任，葛某负次要责任，两伤者无责任。”

据了解，截至3月7日，杨惠亮已到医院

探望伤者，向葛某方支付治疗费用 14 万

元。 记者 刘海泉

母女被撞截肢，肇事局长找人顶包？
官方：肇事局长负主要责任，已支付治疗费14万元

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
开车过年回家，在高速公
路上停车救助别人时，却
遭遇横祸，母女二人被飞
驰的轿车同时撞断双腿。
伤者家属发帖称，肇事司
机和车主分别是池州市商
务局副局长杨惠亮和其妹
妹，对方不仅现场没有任
何救助，甚至试图找人顶
包。昨日，池州有关部门
发布事件调查结果称，杨
惠亮负事故主要责任。


